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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控股股东控制的重庆市碚圣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碚圣医药” ）共同向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借款，并将该借款提供碚圣医药使用，该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已

经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截至本公告日，资金占用余额本息合计7147.66万元。

公司海外子公司三圣药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6日与埃塞俄比亚NIB国际银行签订

抵押担保合同， 以其厂房和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为SSC� Construction� P.L.C （以下简称

“SSC” ）向埃塞俄比亚NIB国际银行借款4亿比尔（折合人民币约5,183万元）提供担保，

该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已构成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截至本公

告日，SSC尚有人民币2,641万元未归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年 9月 27�日开

市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由 “三圣股份” 变为“ST

三圣” ，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为 5%。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67）。

二、进展情况

控股股东拟通过引入投资者解决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目前投资者引入工作正在

努力推进中，相关交易方案仍处于论证阶段。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暂未制定

可执行的有效方案。 公司将持续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沟通，督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制

定解决方案，解决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三、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

询，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人员及时回应投资者问询。

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3-68239069

传真号码：023-68340020

电子邮箱：ir@cqssgf.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 99�号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进展公告，及

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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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公司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近日分

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0152023001

号、 证监立案字0152023002号），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立案。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工作，

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上述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

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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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00%， 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辽源市

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康药业” ）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近日，公司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百康药业与吉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2月24日

注册地址：辽源经济开发区财富大路2858号

法定代表人：罗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造颗粒剂、硬胶囊剂、片剂（含激素类）、原料药（丙谷胺、盐酸吗啉呱、盐

酸二氧丙嗪、法莫替丁、盐酸氯哌丁、双氯芬酸钠、曲克芦丁、芬布芬、硝苯地平、盐酸普鲁卡

因、盐酸奈福泮、对乙酰氨基酚、呋喃唑酮、盐酸苯海拉明、呋塞米、贝诺脂、磷酸苯丙哌林、

诺氟沙星、吡罗昔康、甲磺酸左氧氟沙星）（以上项目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商品除外）、经营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技术

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100%。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百康药业资产总额421,075,518.90元， 负债总额225,278,

377.92元，所有者权益195,797,140.98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81,549,830.57元，净利

润24,102,763.00元。

截止2022年9月30日， 百康药业资产总额434,378,091.33元， 负债总额221,950,

605.50元，所有者权益212,427,485.83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0,311,063.08元，

净利润16,630,344.85元。 未经审计）。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

保证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金额：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因主合同借款人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

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判断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5,940.90万元，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24,306.51万元，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25,232.68万元，合计担保金

额为265,480.0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6.86%；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640.6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6%；已发生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18,622.85万元，其中已发生逾期且涉及诉讼的担保余额为7,

394.85万元。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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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00%， 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重庆市两江三圣建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三圣” ）在额度内为公司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近日，两江三圣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

司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5月1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三圣镇街道

法定代表人：严欢

注册资本：43,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硫酸、二氧化硫[液态的]、焦亚硫酸钠生产、销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罐式）。(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制造销售混凝土外加剂，混凝土膨胀剂，水

泥，液体葡萄糖酸钠；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石膏及制品，生产食品添加剂（以

上生产项目需获得行业归口管理部门生产许可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药品生产、销售；

医药、建筑材料及化工产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由具

备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生产、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开采、销售石膏和碎石。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3,410,412,714.71元， 负债总额2,393,080,

510.97元， 所有者权益1,017,332,203.74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812,790,125.86元，净

利润-225,526,955.53元。

截止2022年9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3,151,553,360.42元， 负债总额2,230,485,

357.25元，所有者权益921,068,003.17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3,875,702.18元，

净利润 -82,323,465.02元（未经审计）。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

保证人：重庆市两江三圣建材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本金；债权本金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因主合同借款人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

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本次担保事项为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判断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4,940.90万元，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24,306.51万元，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25,232.68万元，合计担保金

额为264,480.0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5.96%；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640.6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6%；已发生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18,622.85万元， 其中已发生逾期且涉及诉讼的担保余额为7,

394.85万元。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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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Structure� Therapeutics� Inc.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参股公司上市情况概述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参股公司

Structure� Therapeutics� Inc.（以下简称“硕迪生物” ）于2023年2月3日（北京时

间）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份代号：GPCR。 硕迪生物美国上市的

详细内容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二、持股情况

硕迪生物本次全球发售完成后，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企业WuXi� PharmaTech�

Healthcare� Fund� I� L.P.持有硕迪生物的股份数为2,674,368股，占硕迪生物发行

完成后总股本约2.436%。 若后续硕迪生物行使全部或部分超额配售权，本公司所持

硕迪生物的股比将进一步被稀释。

三、对硕迪生物股权的会计处理方式及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相关会

计准则，本公司将所持硕迪生物的股权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并列报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中。

硕迪生物上市后， 以其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为基础并考虑所持股份的6个月禁售

期14%的流动性折扣，本公司对本项投资截至硕迪生物上市之日时的公允价值估算

为19,932,956.16美元（折合人民币134,312,245.20元）。 以2022年9月30日公司最

近一期公告的财务报表为基础，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公告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的比例为0.30%，且该项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的影响金额为人民币77,649,956.95元。

未来本公司对持有硕迪生物股份的会计处理方法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受硕

迪生物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也会相应变动。 本项投资

对本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761�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3-006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2022年度质量控制复核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续聘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 ）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具体详见公司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 该事项已于2022年6月17日经公司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次质量控制复核人员的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大华出具的《关于变更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员信息的函》，大华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因原质

量控制复核人员李海成工作调整，将委派陈林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二、本次变更后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情况

1、基本信息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陈林于1997年1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1995年9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和挂牌公司审计、2016年6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21年12月开始为本所提供审计服务；近三

年复核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数量超过5家次。

2、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陈林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

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符合定期轮换的

规定，无不良诚信记录。

本次更正信息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大华出具的《关于变更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信息

的函》；

2、质量控制复核人相关资质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691� � � � � � � �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2023-003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收到控股股东兰州亚太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太华” ）函告，获悉兰

州太华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证券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质

押日期

质权人

兰州太华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是 10,640,000 24.64% 3.29% 2022-3-23 2023-2-3

海南润泰欣茂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合计 — 10,640,000 24.64% 3.29% — — —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3年2月3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 标记合

计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兰州

亚太

矿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32,177,295 9.95% 26,500,000 82.36% 8.20% 26,500,000 100% 5,677,295 100%

兰州

太华

投资

控股

有限

公司

43,183,700 13.36% 32,336,500 74.88% 10.00% 0 0% 0 0%

合计 75,360,995 23.31% 58,836,500 78.07% 18.20% 26,500,000 45.04% 5,677,295 34.36%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太华目前不存在平仓风

险，不会出现控股权变更的情形。 根据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其将采取包

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物、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

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3.�关于股份解除证券质押事项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0373 � � � 证券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3-003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经营范围、住所并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其经营范围、住所发生变更，其他登记事

项不变。公司控股股东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江西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

下：

企业名称：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947502088

注册资本：五十二亿贰仟贰佰叁拾柒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6年10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吴信根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丽景路95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括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出版物批发；电子出版物复制；出

版物印刷；出版物零售；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电子出版物制作；中小学教科书发行；

演出经纪；电影放映；互联网游戏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电视剧发行；音像制品复制；

音像制品制作。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包括报纸出租；数字

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音像制品出租；期刊出租；图书出租；电子出版物

出租；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文艺创作；电影制片；电影摄

制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经营范围及住所工商变更事项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

更，不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权结构及持股比例变化，对公

司的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49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3-005

转债代码：118026� � � � � � � � � � � �转债简称：利元转债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元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218.94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218.59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3年2月7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月6日完成了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登记手续。 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1月

13日。公司股本由88,000,000股增加至88,304,362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于2022年10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在“利元转债” 发行之

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

整。

因此，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公司于2023年2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利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议案》，同意调整“利元转债”转股价格。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

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

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本次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已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登记手续， 公司以

118.73元/股的价格向562名激励对象归属304,362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本次股权激励

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88,000,000股增加至88,304,362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218.94元/股，A为增发新股价118.73元/股，k为增发新股率

0.3459%（k=304,362股÷88,000,000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 。 P1= （218.94+118.73×

0.3459%）÷（1+0.3459%）=218.59元/股。

综上，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18.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2月7日开始

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利元转债” 尚未进入转股期。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利元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办公室电话：0752-2819237

邮箱：ir@liyuanheng.com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49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3-006

转债代码：118026� � � � � � � � � � � �转债简称：利元转债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投资产业基金概述

为了促进公司战略发展，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领域，拟借助产业基金投资的模式助力公司

在新能源产业（包括但不限于材料、电子、装备、技术、应用等）、电子信息及半导体产业上下游

等领域高质量发展，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专业投资机构上海朝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普

通合伙人）和宁波玄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共

同出资设立苏州朝希优势壹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 )。 本基金首

期募集金额为23,000万元。 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

占本基金首期募集资金认缴出资总额的13.043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

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二、投资产业基金进展情况

近日，本基金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领取了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苏州朝希优势壹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C87LN839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玄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3年2月3日

出资额：23,000万元整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高新区华佗路99号金融谷商务中心11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将根据本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股票代码：600290� � � � �股票简称：ST华仪 编号：临2023-007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增涉案金额：人民币3,781.27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诉讼

费用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目前，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

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对本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未披露的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进行了统计，诉讼（仲裁）金额合计3,781.27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

金、诉讼费用等），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1.11%。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案件类

型

收到受理

书或应诉

材料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件事由 诉讼请求 案件进展情况

1 诉讼

2022-06

-06

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荣泽铝箔制

造有限公司

被告因项目建设向原告采购

设备并签订买卖合同， 剩余

货款48.94万元长期拖欠不

付。 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

益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 货 款

48.94万元及延迟支付货款

违约金； 本案全部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

履行完毕

2 诉讼

2022-08

-05

珠海博威智能电

网有限公司

浙江华仪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

原告根据合同约定为被告生

产控制器等产品， 被告拖欠

原告货款31.75万元未付。 原

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

诉讼。

判令被告支付货款31.75万

元、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履行完毕

3 诉讼

2022-08

-10

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江西森田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被告因项目建设向原告采购

设备， 原告依约交付全部设

备， 被告应到货两个月内付

清全部货款，至今拖欠47.40

万元未付。 原告为保护自身

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 货 款

47.40万元、延迟支付货款违

约金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已申请执行

4 诉讼

2022-08

-11

阜阳市斌宏物流

有限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

司

原被告签订了《机组运输合

同》，原告按合同约定完成运

输后， 被告拖欠运费、 吊装

费、押车费不予支付。原告为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

讼。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运费、吊

装费、 押车费121.68万元及

利息、 赔偿金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

一审已判决

5 仲裁

2022-08

-16

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唐山中材重型机

械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因工程建设向申请

人采购产品，双方签订合同，

申请人交付全部设备后，被

申请人陆续支付货款， 剩余

10%质保金到期拖欠未支

付。 申请人为保护自身合法

权益申请仲裁。

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货款

15.7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并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履行完毕

6 诉讼

2022-08

-24

浙江新安江开关

有限公司

被告一：华仪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被

告二： 宁波天安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采购合

同， 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商业

承兑汇票一张， 出票人为被

告二， 原告将汇票背书转让

后到期无法承兑。 原告为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汇票

票面金额16.8万元及利息损

失； 要求被告二承担本案诉

讼费

一审已判决

7 诉讼

2022-09

-21

中航卓越锻造

（无锡） 有限公

司

被告一：华仪风能

有限公司

被告二：华仪

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原、 被告一之前系定作合同

关系， 原告按约向被告一履

行供货义务， 被告一至今尚

欠15.27万元催讨未果。 原告

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

讼。

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所欠价

款15.2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 判决被告二就被告一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已达成调解协

议，分期付款

中

8 诉讼

2022-09

-22

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如高高压

电器有限公司

被告因项目建设向原告采购

设备，双方签订买卖合同，按

合同原告依约交付全部设

备，被告欠货款3.5万元未付。

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提

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3.5万

元、 延迟支付货款违约金并

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履行完毕

9 诉讼

2022-09

-27

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一：山西万泰

昌达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被告二：张宏

被告一项目对外招标， 原告

参与投标并交纳两笔投标保

证金， 此后被告一未告知是

否中标并未按投标有效期届

满后返还投标保证金， 被告

二为被告一独资股东， 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一返还投标保

证金22万元及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 判令被告二为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

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尚未开庭

10 诉讼

2022-09

-27

三河市布莱斯科

通用机械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

司

双方签订采购合同， 原告按

合同要求日期全部到货，验

收完成后原告多次催要欠款

未果。 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提起诉讼。

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剩余合同

款114.12万元、 延迟支付货

款利息并承担诉讼费、 财产

保全险费、保全费

已撤诉

11 诉讼

2022-10

-09

常州市盈能电气

有限公司

浙江华仪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

被告向原告采购设备， 拖欠

原告货款合计27.83万元，多

次催要欠款未果。 原告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7.83万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

已履行完毕

12 诉讼

2022-11

-30

方正县畅达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

司

原被告签订施工合同， 工程

约定总费用为36.80万元，原

告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

并提交验收报告， 被告至今

未按期付款。 原告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工程款

36.80万元及逾期利息；判决

原告诉讼后返还诉讼费

一审已判决

13 诉讼

2022-12

-02

浙江豪力电气有

限公司

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通过

背书转让给原告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一张， 票面金额为

8.40万元， 该汇票在背书多

家公司间依次流转， 到期后

兑付被拒。 原告为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票据款

8.4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

已撤诉

14 诉讼

2022-12

-14

信阳华仪开关有

限公司

被告一：河南利东

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被告二：河南

昊博电力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

货到现场交付后， 原告拖欠

货款33万元。 原告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

剩余货款33万元及利息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

已达成调解协

议，分期付款

中

15 诉讼

2023-01

-04

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内蒙古能源发电

物资有限公司

原被告签订采购合同及2份

补充协议， 拖欠未付货款共

计85.07万元未支付。 原告为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

讼。

判令被告支付到 期 货 款

85.07万元及违约金；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

尚未开庭

16 诉讼

2023-01

-29

国能日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

司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技术服务

合同， 原告按约提供技术服

务，合同约定付款条件达成，

被告未按约定支付款项。 原

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

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技

术服务费8万元及延期付款

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17 诉讼

2023-01

-30

天津市红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

司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维修施工

合同， 原告完成合同约定的

相应义务， 被告未支付相关

款项。 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更

换费用、维修费用、怠工损失

费用共计12.60万元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18 诉讼

2023-02

-01

鸿特电缆有限公

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

司

被告从原告处购买电缆，经

往来款项询证函证实尚欠

22.40万元拒不支付。 原告为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

讼。

请求依法责令被告偿还原告

电缆款22.40万元及逾期付

款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等

费用

尚未开庭

19 诉讼

2023-02

-03

重庆齿轮箱有限

责任公司

华时能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双方签署以物抵账协议约定

将被告名下的不动产用以折

抵华仪风能有限公司应付给

原告的货款债务， 被告至今

未将涉案不动产变更至原告

名下， 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提起诉讼。

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协助原告

办理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路

188号五区12号楼1至6层房

产及土地使用权的产权过户

登记手续 （房产价值暂定

3100万元）；案件受理费、保

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尚未开庭

合计 3,781.27万元

二、诉讼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截至目前，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

三、公司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1、担保涉诉情况

序号

当事人

案由 诉讼请求 案件进展情况

原告 被告

1

安吉鼎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被告一：华仪集团

被告二：华仪电气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偿还本金500万元及利息

已一审判决，公司败诉，需承

担担保责任。公司不服，已提

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目前

已处于执行阶段

2、其他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当事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元）

案件进展

情况

原告 被告

1 华仪电气 昆明科耀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00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2 华仪电气 成都世朋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7.00 恢复执行，执行阶段

3 华仪科技 吴进喜 借款合同纠纷 1.80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4

上海华仪配电自动化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安正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52.18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5 华仪电气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华福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投标买卖合

同纠纷

4.00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6 华仪电气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招标投标买卖合

同纠纷

10.00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7 华仪电气 常州昶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4.45 破产后，无财产可分配

8

上海华仪配电自动化有

限公司

赵云飞 保证合同纠纷 60.15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9 华仪电气 佛山市斯隆电气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91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10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磐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85.92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11

宁夏电投新能源有限公

司

内蒙古东冉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英大泰和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

司、 宁夏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

556.40 履行完毕，已结案

12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83.17 履行完毕，已结案

13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

司

被告：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

公司

第三人：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纠纷 2,000.00 二审尚未判决

14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10.87 执行阶段

15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孙超 买卖合同纠纷 19.99 强制执行中，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16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世纪江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4.08 已达成调解，结案

17

无锡亿能电力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5.63 履行完毕，已结案

18 四川汇友电气有限公司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70 履行完毕，已结案

19

四川川润液压润滑设备

有限公司

被告一：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二：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500.00 已撤诉

20 博时达集团有限公司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0.79 履行完毕，已结案

21

瑞安市南方银华电器配

件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恒辽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翰持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辽宁

德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飞驰

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华仪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豪力电气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纠纷 10.00 尚未执行

22 华仪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06.55 二审尚未开庭

23

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湖南三叶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纠纷 120.00 已判决，待生效

24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

司

被告一：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被告二： 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3150.70

一审已判决驳回起诉， 二审维持

原判

25

北京四通工控技术有限

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票据利益返还请

求权纠纷

500.00 执行阶段

26

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一：信阳华时风电有限公司

被告二： 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

26.00 履行完毕，结案

27

宁波舜源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一：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被告二：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票据追索权纠纷 27.30 尚未执行

2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鸡西中心支

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 116.97 已达成调解协议

29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

华仪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12.73 二审尚未开庭

以上为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除上述进展外，已披露案件无新进展。

四、其他说明

本公司将对上述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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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含2.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董事长在保证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负责具体投资事项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上述议案于2023年1月13日召

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次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结构性存款、收益凭证、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交易。 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浙商证券收益凭证

1、委托方：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签约单位：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名称：浙商证券享银金旗（单鲨）95号浮动收益凭证

4、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浮动收益凭证

5、币种：人民币

6、认购金额：1,000万元

7、产品期限：91天

8、产品起息日：2022年11月29日

9、产品到期日：2023年2月27日

10、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0.50%� -3.50%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光大证券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交易

1、委托方：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签约单位：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名称：GC007

4、产品类型：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交易

5、币种：人民币

6、认购金额：1,000万元

7、产品期限：7天

8、产品起息日：2022年12月29日

9、产品到期日：2023年1月5日

10、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 �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

1、委托方：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2、签约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2JG4002期（1个月网点专属B款）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币种：人民币

6、认购金额：3,000万元

7、产品期限：30天

8、产品起息日：2023年01月06日

9、产品到期日：2023年02月06日

10、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30%� -2.95%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

1、委托方：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2、签约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3JG3041期(1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币种：人民币

6、认购金额：3,000万元

7、产品期限：30天

8、产品起息日：2023年02月06日

9、产品到期日：2023年03月06日

10、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30%� -3.00%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五)�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

1、委托方：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

2、签约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3JG3042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币种：人民币

6、认购金额：6,500万元

7、产品期限：90天

8、产品起息日：2023年02月06日

9、产品到期日：2023年05月06日

10、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30%� -3.00%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以保障资金安全，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

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

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所投资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

与监督，每个季度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

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结构性存款、收益凭证、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交易是在保障

公司正常经营及日常流动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开展。 公司认

购上述结构性存款、收益凭证、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提高资产回报率，为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四、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理财产品

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

为13,000.00万元（含本公告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五、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购买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6日


